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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提函〔2025〕19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874号提案的答复

民革省委：

《关于优化黄河流域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由我厅与水利厅分别办理。经认真研究，结合我厅职能，现答复如下。

矿井水往往浸泡煤炭、煤泥、井下乳化剂等物质，富含悬浮物、重金属、石油类等有毒有害物质，会对工农业生产、水生生物和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需经过充分处理去除污染物质并达到相关回用或排放标准后，才能够回用或作为生态补水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在生态用水方面，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矿井水在充分利用后仍有剩余且确需外排的，经处理后拟外排的，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外，其相关水质因子值还应满足或优于受纳水体环境功能区划规定的地表水环境质量对应值，含盐量不得超过1000毫克/升，且不得影响上下游相关河

段水功能需求”。我厅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部相关部署，结合我省水环境保护现实需求，制定出台《山西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就矿井水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作出明确要求，要求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和总磷（TP）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全盐量指标不得超过1000mg/L，倒逼企业升级处理工艺，保障地表水环境质量。在回补地下水方面，目前国家和省级层面均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回灌，要求回灌地下水应防止串层污染，不得恶化地下水水质。下一步，我厅将持续强化矿井水排放监管，严格工矿企业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对重点入河排污口按月开展水质监测和通报，督促工矿企业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矿井水达标排放。积极配合省水利厅及行业主管部门，推动煤矿矿井水综合利用。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我省水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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